
花蓮縣壽豐鄉第 16 屆鄉長出缺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 
 
一、申請登記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6 歲，即於民國 75 年 8 月 11

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在該壽豐鄉繼續居住 4

個月以上者【即於民國 101 年 4 月 11 日（包括當日）

以前遷入】。 

  （二）凡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年，即於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以前（包括當日）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或外

國人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滿十年，即於民國 91

年 8 月 11 日以前（包括當日）歸化取得中華民國

國籍，得依規定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二、申請登記限制：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1.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依刑

法判刑確定。 

2.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3.曾犯刑法第 142 條、第 144 條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99 條第 1項、第 100 條第 1項之罪，經判刑

確定。 

4.犯前 3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5.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

行未畢。 

6.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 

7.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 

8.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9.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10.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 



（二）下列人員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1.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軍事學校學生（現

役軍人屬於後備軍人或補充兵應召者，在應召未入

營前，或係受教育、勤務及點閱召集，均不受限制。

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屬於服役期滿後受召集服勤

者，亦同。） 

2.縣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公所辦理

選舉事務人員及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 

3.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者。 

4.上開人員，非於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已退伍、退役、

停役、辭職或退學，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並應

於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繳驗正式證明文件。 

5.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情事之一，

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不得申請登記為該次

公職人員補選候選人。 

（三）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4年內

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人；其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

辭職者，亦同。 

（四）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

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10 年，即

非於民國 91 年 8 月 11 日以前（包括當日）在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香

港或澳門居民如於香港或澳門分別於英國及葡

萄牙結束其治理前，取得華僑身分者及其符合

中華民國國籍取得要件之配偶及子女，經許可

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1

年，即非於民國 100 年 8 月 11 日以前（包括當

日）設有戶籍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三、選舉區之規定與應選出名額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如下：    

鄉長選舉： 



選舉區 應選出名額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新台幣：元） 

壽 豐 鄉 1 6,259,000 

四、領取書表及申請登記期間、地點： 

（一）領取書表期間：自民國 101 年 6 月 14 日起至 6月

20 日止，每日上午 8時起至 12 時止，下午 1時 30

起至 5時 30 分止。 

（二）申請登記期間：自民國 101 年 6 月 18 日至 6月 20

日止，每日上午 8時起至 12 時止，下午 1時 30 分

起至 5時 30 分止。 

  （三）領取書表及申請登記地點分別為：壽豐鄉公所（選

務作業中心）。 

  （四）壽豐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於受理候選人領表及

登記期間，如逢例假日，均照常受理領表及登記。 

五、申請登記手續：  

（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應於規定之候選人登記時間

內，備具規定表件及保證金，由本人或委託他人向

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申請登記，並應繳驗國民

身分證(驗後當面發還)。但委託他人代為辦理上項

申請登記者，並應繳驗申請人及受託人之國民身分

證(驗後當面發還)，並附委託書。（申請登記時，

應攜帶申請人於申請表件蓋用之印章，以備校正表

件文字用） 

（二）應備具表件及保證金： 

1.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1份。 

2.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1份。(自行粘貼本人 2寸脫

帽正面半身光面相片 1張)。 

3.本人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 1份。(全部或部份謄

本，但記事欄不可省略)。 



4.本人 2 寸脫帽正面半身光面相片應繳交 5張。(包括

自行粘貼登記申請調查表 1張，並必須使用同一型

式相片，背面書明候選人姓名及選舉區別)。依據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申請登記

為候選人，應備具本人 2寸脫帽正面半身光面相

片。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所備具之相片應為同一型式

相片，黑白或彩色均可。 

5.刊登選舉公報政見及個人資料 1份。(其中學歷、經

歷合計以 150 字為限，政見內容以 600 字為限，以打

字為原則，或深色筆書寫亦可，應採用本國正體文

字，字跡必須端正清晰，避免使用簡體字，其標點符

號可標於格外。如有刪改，應於刪改處加蓋本人印

章。候選人學歷為學士以上學位，其為國內學歷者，

應檢附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授予之學位證明文

件正本（驗後發還）及影本各 1份；其為國外學歷者，

應檢附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

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明文件正本及影

本各 1份，正本驗後發還，畢業學校應經中央教育行

政機關列入參考名冊，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經當地

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未檢附學歷證

明文件者，選舉公報不予刊登該學歷。惟於九十七年

一月十二日以後辦理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曾刊登於

選舉公報學歷欄內之候選人學歷，得予免附。)  

6.設立競選辦事處者：競選辦事處登記書 1份。 

7.經政黨推薦者，其政黨推薦書正本一份。(登記期間

截止後補 

送者，不予受理)。 

8.退伍、退役、停役、辭職或退學者，應繳驗正式證明

文件正 

本 1 份。 



9.保證金數額：新臺幣 12 萬元。 

          保證金之繳納，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保付

支票或郵局之劃撥支票為限；繳納現金不得以硬幣為

之。候選人繳 納之保證金，除未當選之候選人得票不

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2條第4項第2款規定票數

不予發還外，餘均於 101 年 9月 15 日(包括當日)以前

發還，但保證金發還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30

條第 2項規定應逕予扣除者，應先予以扣除後，有餘

額時發還其餘額。 

（三）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時，如表件或保證金不

合規定，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不予受理。如填

寫之表件有欠缺，應當場補正。 

（四）候選人登記申請書、登記申請調查表、政見稿紙、

競選辦事處登記書、政黨推薦書等由鄉公所（選務作

業中心）印製，免費供給申請登記為候選人領用，或

由本會網站及鄉公所網站下載。 

（五）經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經政

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於登記期間截止前撤回其推薦

者，應備具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黨圖記之政黨撤

回推薦書向原受理登記之機關撤回推薦，逾期不予受

理。經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後將戶籍遷出其選舉

區，不影響其候選人資格，並仍在原選舉區行使選舉

權。 

（六）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

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

選人登記；當選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1 條規

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1.候選人資格不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4條第1項

至第 3項規定。 

2.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 條或第 27 條第 1項、



第 3項之情事。 

3.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

為候選人。 

六、候選人設立競選辦事處依下列規定： 

（一）每 1候選人得在其選舉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 

（二）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學校、團體或經

常指定為投、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 

（三）競選辦事處以候選人為負責人，如設立 2所以上者，

除主辦事處外，其餘各辦事處應由候選人指定專人負

責。 

（四）候選人設立競選辦事處，應於申請登記為候選人之

同時備具競選辦事處登記書 1份，送請受理登記之機

關審核，未同時繳送者視為不設置。 

（五）候選人經設競選辦事處，如欲申請增減競選辦事處

或變更其地址，應於 101 年 8 月 10 日下午 5時前，

向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辦理之，逾期不予受理。 

七、政黨及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應依下列規定： 

（一）候選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應親

自簽名。 

（二）政黨於競選活動期間，得為其所推薦之候選人印發

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並應載明政黨名

稱。 

（三）政黨及候選人印發之宣傳品除政黨辦公處、候選人

競選辦事處及宣傳車輛外，不得張貼。 

（四）政黨及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使用擴音器，不得製造

噪音。違反者，由環境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依有關

法律規定處理。 

（五）候選人或為其助選之人之競選言論，不得有下列情

事： 

1.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2.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3.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六）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競選活動期間（101 年 8 月

1 日起至 8月 10 日止）內之每日起、止時間（上

午 7時起至下午 10 時止）之外，從事公開競選或

助選活動。但不妨礙居民生活或社會安寧之活動，

不在此限。 

（七）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

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懸掛或豎立標語、

看板、旗幟、布條等競選廣告物。但經花蓮縣政府

公告供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使用之地點，不

在此限。競選廣告物之懸掛或豎立，不得妨礙公共

安全或交通秩序，並應於投票日後 7日內自行清

除；違反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八）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 

八、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 

（一）經審定准予登記之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訂於民國

101 年 7 月 20 日在壽豐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

公開辦理。 

（二）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應由監察人員在場監察。並

依候選人完成登記之先後順序進行抽籤。候選人未

克親自到場參加抽籤者，得委託他人持候選人本人

之委託書代為抽籤，候選人未親自參加或未委託他

人代抽，或雖到場經唱名 3次後仍不抽籤者，由鄉

公所（選務作業中心）代為抽籤，經抽定之號次，

候選人不得提出異議或要求更換。候選人姓名號次

之抽籤，於該選舉區候選人僅 1名時，其號次為 1

號，免辦抽籤。 

（三）為維持抽籤會場秩序，壽豐鄉公所（選務作業中

心）得實施人員及車輛管制，並嚴禁候選人及其隨



行人員攜帶旗竿、擴音器、鑼鼓及其他可發出聲響

或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之物品進入會場。 

九、其他： 

（一）選舉區內當選人在 1人，候選人得票數達各該選舉

區當選票數 3分之 1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

每票補貼新臺幣 30 元。但其最高額，不得超過該

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前項補貼費用，

於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次日起 30 日內鄉公所（選務

作業中心辦理）核算後通知候選人於 3個月內掣據

領取。 
   （二）本須知提送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 268 次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實施。 
 


